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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 
 

《2015 年宣布改變名稱及職稱  
(通訊及科技科與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 )公告》  

 
 
引言  
 

 在 2015 年 11 月 20 日，政務司司長根據《釋義及通

則條例》(第 1 章 )(《條例》)第 55 條，作出《2015 年宣布改

變名稱及職稱 (通訊及科技科與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 )公告》

(《公告》 )(載於附件 A)。  
 
 
理據  
 

2. 《條例》第 55 條訂明，政務司司長可藉憲報公告 (公
告可具有追溯效力 )，宣布改變任何公職人員、公共機構或任

何條例所提述的人的職稱或名稱，該公告並可載有條文，訂

定將新職稱或名稱代入任何與該公職人員、公共機構或該人

有關的條例內，以及代入在公告生效日期前已訂立的文書、

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內。  
 
3. 財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在 2015 年 11 月 6 日的會議批准

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有關的人事及撥款建議，當中包括批准

更改開支總目 55 的名稱，由「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

局 (通訊及科技科 )」改為「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(通
訊及創意產業科 )」，及以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通
訊及創意產業 )」作為管制人員職銜。以上更改在立法會於

2015 年 6 月 3 日提出和通過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移轉法定職

能的決議 (決議，載於附件 B)的生效日期當天生效，即財委

會批准人事及撥款建議當日後的第 14 日 (即 2015 年 11 月 20
日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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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因此，通訊及科技科將由該日起改稱為通訊及創意產

業科，而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 1職稱中「通訊及科技」的提述，

亦將改為「通訊及創意產業」。我們因而需要宣布通訊及科

技科的名稱和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的職稱的更改，以及於通

訊及科技科改稱之前已訂立的文書或合約中、或於在該日之

前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出現的「通訊及科技科」名稱和

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的職稱會被取代，使通訊及創意產業科

及通訊及創意產業科的秘書長可分別接管通訊及科技科及

通訊及科技科的秘書長的法律責任和地位。  
 
 
《公告》  
 

5. 《公告》第 1 條訂明《公告》在緊接決議開始實施之

後生效。《公告》第 2 條及附表 1 宣布通訊及科技科將改稱

為通訊及創意產業科，而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職稱中「通訊

及科技」的提述亦將改為「通訊及創意產業」。《公告》第 3
條及附表 2 宣布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已訂立的文書或

合約中、或於該日之前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出現的通訊

及科技科名稱及通訊及科技科秘書長職稱中「通訊及科技」

的提述，將分別被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及「通訊及創意產業」

取代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 

6. 《公告》會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憲報刊登，並在

同一天緊接決議開始實施之後生效。《公告》將於 2015 年 11
月 25 日提交立法會進行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  
 
 
 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

(通訊及科技 )、兩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，及六名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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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 

7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公告》

對公務員、經濟、環境、家庭、財政、性別、生產力或可持

續發展沒有影響。《公告》不會影響任何條例現有的約束力。 
 
 
公眾諮詢  
 
8. 財委會在 2015 年 11 月 6 日批准於決議生效當日起，

更改開支總目 55 的名稱，由「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

局 (通訊及科技科 )」改為「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(通
訊及創意產業科 )」，及以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通
訊及創意產業 )」作為管制人員職銜。  
 
 
查詢  
 

9. 如有疑問，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通
訊及創意產業 )蔣志豪聯絡 (電話號碼：2810 2713)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2015 年 11 月 20 日  



irislau
打字機文字
     附件A







irislau
打字機文字
       附件B








